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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德區 1
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桃園市

私立少年之家
12至18歲少年 桃園市八德區長興路707號 廖勳 106.12.28 1樓 563.67平方公尺 20 0 03-3656707 乙等

龍潭區 2
財團法人桃園市樂福社會福利基

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樂活育幼院

2-18歲(2-6歲6名、7-12歲

12名、12歲以上6名)
桃園市龍潭區北興里自由街58號 楊盛進 100.09.08 1-2樓 761.96平方公尺 24 0 03-4398931 甲等

3
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育德兒童之

家
0-12歲兒童 桃園市楊梅區和平路173巷100號 李得記 108.02.01 1-2樓 924.04平方公尺 25 0 03-2888975 乙等

4
財團法人桃園市藍迪基金會附設

桃園市私立藍迪兒童之家
0-18歲兒童少年 桃園市楊梅區電研路190巷92弄100號 李雪櫻 97.08.01 1-2樓 6074.7平方公尺 50 0 03-4901500 乙等

5
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懷德風箏緣

地育幼院(停業中)
3-18歲兒童少年 桃園市平鎮區興安路185號(中繼站) 鍾傑 98.05.12 1-2樓 1314.33平方公尺 28 0 03-4031483

因停業未接受評

鑑

6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睦祥家園 4-18歲兒童及少年
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南路286巷15號1、

2樓
梁建國 113.12.31 1-2樓 460.27平方公尺 24 0 03-3935757 乙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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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安置未滿二歲之兒童，每三人至少應置保

育人員、助理保育人員或托育人員一人；未

滿三人者，以三人計。

2.安置二歲以上未滿六歲之兒童，每四人至

少應置保育人員或助理保育人員一人；未滿

四人者，以四人計。

3.安置六歲以上之兒童，每六人至少應置保

育人員或助理保育人員一人；未滿六人者，

以六人計。

4.安置少年，每六人至少應置生活輔導人員

或助理生活輔導人員一人；未滿六人者，以

六人計。

5.安置兒童保護個案，每四人至少應置保育

人員或助理保育人員一人；未滿四人者，以

四人計。

6.安置少年保護個案，每四人至少應置生活

輔導人員或助理生活輔導人員一人；未滿四

人者，以四人計。

大園區

依各縣市政府計算委託

機構安置兒童少年

楊梅區


